
視覺藝術系經費動支申請表 

 

項 目 名 稱 

 

 

 

 

經費動支事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 購 依 據 

 

92年 1月 15日 92學年度第六次系所務會議決議： 

（一）三萬元以上之經費動支案，填寫經費動支申請表，經

三名經費稽核委員簽名同意，始得採購。 

（二）十萬元以上之經費動支案，召開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

討論，經出席委員多數決同意，始得採購。 

（三）二十萬元以上之經費動支案，提系務會議討論通過，

始得採購。 

（四）105學年度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另何文玲、謝其昌、

胡惠君、周沛榕等五位老師，擔任本系所經費稽核委

員會委員。 

預 估 經 費  

 

申 請 日 期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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